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印 行 立法院公報處 

地 址 臺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

電 話 (02)23585858 轉 1367 

(02)23585127 

網 址 http://lci.ly.gov.tw 

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11 日 

臺灣北區郵政管理局新聞紙交寄執照北臺字第 4046 號 

 

第 10屆第 7會期第 31期(上冊) 



 

 

本初稿係「立法院公報」之底稿，僅供參閱，所載內容

如有錯、漏（以錄影或錄音為準），請於出版三日內，

儘速以書面通知公報處更正，逾期即照登立法院公報。 

 

電  話：（02）23585858 轉 1367 

（02）23585127 

傳  真：（02）23585372 

 

 

公 報 處 啟 



 

目  次 
 

院 會 紀 錄 

112 年 4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 

立法院第 10屆第 7會期第 6次會議紀錄      

立法院朝野黨團共同聲明：「針對中國當局對我國進行大規模軍演，升高區域緊張

情勢，立法院朝野黨團發表共同聲明如下：中國當局以蔡英文總統出訪邦交國及

過境美國為藉口，在臺灣周邊進行大規模軍演，破壞兩岸現狀，造成區域緊張情

勢升高，嚴重破壞國際秩序。立法院代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向中國當局表達嚴

正譴責與抗議，並要求中國當局應立即停止對我國的武力恫嚇。中華民國總統出

訪友邦，過境美國，為多年來的外交慣例，並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，從李登輝、

陳水扁、馬英九前總統至蔡英文總統已經有51次，不因政黨輪替而改變。中國當

局以軍事演習為手段，欲阻止我國元首外交，屢次傷害台灣人民感情，嚴重威脅

區域的和平與安全，也違反聯合國憲章最基本的原則。中華民國為主權獨立的國

家，這是台灣海峽兩岸多年來的現狀與事實，台灣人民與政府有權與其他國家進

行正常交往，並透過國際參與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，中國當局無權阻撓，亦無法

改變台灣人民走向世界的堅強意志。立法院感謝國際友邦長期關注台海和平及支

持台灣走向國際。本共同聲明代表我國人民對中國軍演的嚴正抗議，並呼籲國際

社會共同譴責中國當局的野蠻行為。」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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